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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
• 目的：规范本项目生活垃圾收集、存放、清运全流程管理，实现分类收集、高效处理，保障场馆环境整洁，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8.1.7条要求。

• 适用范围：本制度适用于浮光方序Ⅰ博物馆所有区域（含公共展厅、办公区、后勤区、室外场地及垃圾收集点）的生活垃圾管理工作，覆盖运营方、工作人员及参观人员。

• 管理原则：坚持“分类投放、定点收集、日产日清、景观协调”的原则，兼顾环保要求与场馆美观性。
二、垃圾分类与投放管理

1. 垃圾分类标准

严格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，将垃圾分为四类：

• 可回收物：废纸、塑料、玻璃、金属、织物等。

• 有害垃圾：废电池、废灯管、过期药品等。

• 厨余垃圾：餐饮残渣、果皮蔬菜等（主要为后勤餐饮区产生）。

• 其他垃圾：除上述三类外的其他废弃物，如一次性餐具、卫生纸等。

2. 投放要求

• 室内区域：各展厅、办公区、卫生间均设置分类垃圾桶，标注清晰分类标识，引导工作人员及参观者按类投放。

• 室外区域：垃圾收集点设置于场地隐蔽处，与周边绿化景观协调，避免影响参观流线与视觉效果。

• 特殊区域：文物库房、设备机房等区域设置专用垃圾容器，严禁混投。
三、垃圾收集与存放管理

1. 收集点设置

• 垃圾收集点布局合理，避开主入口及主要参观路线，设置于场地西侧后勤通道旁，与绿化结合布置，外观采用与建筑风格一致的饰面材料，与周围景观协调。

• 收集点配置分类垃圾容器，容器外观整洁、密闭性良好，防止异味扩散与蚊虫滋生。

• 收集点周边设置清晰导向标识，方便工作人员清运操作。

2. 收集与存放要求

• 每日定时收集垃圾，做到日产日清，避免垃圾滞留。

• 可回收物由专人定期整理，交由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处理；有害垃圾单独存放，交由专业机构处置；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分别密封存放，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

• 垃圾收集点定期清洁、消毒，保持环境整洁，无渗漏、无异味。
四、清运与处置管理

• 清运频次：日常垃圾每日清运1次；节假日或参观高峰时段适当增加清运频次，确保场馆环境整洁。

• 清运流程：由运营方委托具备资质的环卫单位负责清运，清运车辆采用密闭式，避免运输过程中遗撒、泄漏。

• 处置要求：严格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规定，分类送至对应处理场所，确保垃圾无害化、资源化处理。
五、监督与责任

1. 管理责任

• 博物馆运营方为垃圾管理第一责任人，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监督、检查与协调。

• 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本区域垃圾分类投放、容器维护的管理工作，确保制度落实。

2. 监督检查

• 每日开展巡查，检查垃圾分类投放情况、垃圾容器完好性及收集点整洁度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• 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垃圾分类培训，提升分类意识与操作能力；通过场馆导览、标识牌等方式，向参观者宣传垃圾分类知识。

3. 奖惩机制

• 对严格执行本制度、表现优秀的部门或个人予以表彰；对未按要求分类投放、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，予以通报批评并督促整改。
六、应急管理

• 遇突发情况（如垃圾容器破损、大量垃圾堆积、异味扩散等），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，及时清理、修复设施，消除环境影响。

• 建立恶劣天气（暴雨、大风等）应急预案，提前做好垃圾收集点防护，防止垃圾被风吹散或被雨水冲刷造成污染。
七、附则

•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博物馆运营方负责解释与修订。

• 若国家或地方相关法规标准更新，本制度将同步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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